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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你的罪    文／悅理 

圖／安其

眾人都是有罪的， 

承認自己是有罪的是合理的， 

我們都沒有權力去定人的罪。

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

人來，叫她站在當中，就對耶穌說：「夫子，這

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

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。祢說該把她怎麼樣

呢？」（約八3-5）。

接著，在「約八 1 0 -

11」提到主耶穌不定這行

淫婦人的罪。初步對於主耶

穌的處理方式，我們似乎覺

得祂充滿了憐憫，也很靈巧

地躲過文士與法利賽人詭計

陷害。然而在這段經文內，

被納入「不論斷人」的主題

之內，四福音書內提及「不

論斷人」的部分有「太七

1-5」、「可四24-25」、「路

六37-42」、「約八11」（擷

自四福音合參），因而我們

會以為這件事蹟的重點在

於勸勉我們不要論斷人──

「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就不被

論斷；你們不要定人的罪，

就不被定罪；你們要饒恕

/讀經心得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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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就必蒙饒恕（饒恕：原文是釋放）」（路六37）；原文內容與參考直譯：

且你們不要評斷人，就不被評斷；

且你們不要定（人的）罪，就不被定罪；

你們要釋放人（指饒恕），就必蒙釋放；

 「論斷 」  原文為評斷、裁決、定罪、論斷、（法院）宣判、裁決、交付判

罪、對人不公平地論斷、批評、挑剔、責難、「分開、區分」，引申為「揀選、寧

可要」，因此「不論斷人」乃指著多種意思，不單單只有不宣判有罪的定論，乃有不

批評、挑剔、責難之意。但我們若只是引導身負管理職分的信徒不能夠彼此論斷，卻

忘卻了持守辯護教會內部的公平正義與真理，一味姑息、忍讓、沉默，難道主耶穌所

要求的道理是這樣嗎？那就是片面誤解了主的話語，甚至容許了改變真理的言詞與行

為，那就完全不是主耶穌的原意了。所以當我們提及不論斷、不定罪，並非是因著本

於憐憫、關懷與愛心而對真理與正義的改變妥協了，乃更加為真理公義來辯護捍衛。

「親愛的弟兄啊，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，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，就不得不寫信勸你

們，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爭辯」（猶3）。「各位蒙愛的人哪，我一直十

分殷切地要寫信給你們，談論我們共有的救恩；我感到有必要寫信鼓勵你們，為曾經

一次性地託付給聖徒們的信仰而努力爭戰」、「因為有些人偷著進來，就是自古被定

受刑罰的，是不虔誠的，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，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我

們主耶穌基督」（猶3-4，中文標準譯本經文）。

「定罪」  原文為定罪、判決、宣判有罪、責難、查察、宣判。舊約猶

太人的律法對於行淫的處罰條例寫在「利二十10」、「申二二22-24」；文士與法利賽

人難道不知道嗎？我們現代的信徒或許不知道，但若仔細用常理來判斷，應該可以理

解，當要被定罪時，需要有人證與物證，既然這婦人是行淫時被抓住的，但姦夫呢？ 

還有我們若是研究經文，「就對耶穌說：『夫子，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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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約八4），《呂振中譯本》譯為「就對耶穌說：『先生，這婦人正受姦污時被捉著

了。』」 因此我們明白這女子是被欺負的。犯姦淫  的動詞詞性為文法

顯示出：現在、被動、分詞、主格、單數陰性，原形動詞 ，所以若不仔細看

著，我們還真以為這是個淫婦，品行不良，本該是受刑罰的，所以主耶穌沒有說話，

也沒有定罪，而其他的人從老到少，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，似乎沒有無罪的人，也沒

有人可以定她的罪。

其實每個人都有罪，都沒有權柄來定罪，但大多數的人明知這婦人的可憐，與文

士、法利賽人的奸詐，而選擇離開。或許他們可以為了律法而錯殺了這個婦人，為了

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刑罰了可憐的人，但我們確實知道當時的情境，婦人的原文  

有三種翻譯：1.成年婦女、2.妻子、3.新娘。因此若是有婚外情，應該是有姦夫也當

被處死，但卻沒有，可見得其實女性在遭遇性侵與性騷擾時，常常是被欺負的時候，

常常被誤解與污名化，終生背負著不聖潔、污穢之名，甚至於男性侵犯者卻被忽略了

與逃罪了。這是沒有公義的。

「若遇見人與有丈夫的婦人行淫，就要將姦夫淫婦一併治死。這樣，就把那惡從

以色列中除掉。若有處女已經許配丈夫，有人在城裡遇見她，與她行淫，你們就要把

這二人帶到本城門，用石頭打死──女子是因為雖在城裡卻沒有喊叫；男子是因為玷

污別人的妻。這樣，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。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見已經許配人的女

子，強與她行淫，只要將那男子治死。但不可辦女子；她本沒有該死的罪，這事就類

乎人起來攻擊鄰舍，將他殺了一樣」（申二二22-26）。

因此我們可以明白這被欺負的婦人，竟然被抓住，而其加害人卻是逍遙法外，這

很明顯看出來聖經原則是不為那被欺負的女人定罪，所以我們該明白的是，男女之間

性侵關係，常常是擁有權勢的男性欺負、騷擾了弱勢的女性，尤其如臺灣的「房思

琪」事件，整個社會卻常常將這個污點留在女性身上，讓其終身背負不聖潔的污點。

若我們不瞭解男女權勢上的不平衡，也導致污點的定罪留在弱勢的女性身上，這絕不

是聖經的原則，也不是符合公義的神之判定。而明白聖經道理的女性也該如同他瑪，

明白神公義、憐憫的立場，緊緊抓住神的應許恩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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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我們對聖經的解釋，不該為自己未能求甚解，而擅自解讀為主的憐憫或是

眾人都是有罪身的而不能定罪，反倒更該理解神給人們合理裁判的道理，「我們若

說自己無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」（約壹一8）。似乎說明了我們眾

人都是有罪的，承認自己有罪是合理的，我們都沒有權力去定人的罪，但「約壹一

7」的經文提到，「我們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祂兒子耶

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」提供了我們罪污得赦的路徑，也告訴我們是在光明

中與神相交的。「我們將所看見、所聽見的傳給你們，使你們與我們相交。我們乃

是與父並祂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」（約壹一3）。既然我們與聖潔的神、救贖的主

相交，既然我們得蒙受浸進入主的寶血裡頭，我們還是有罪的嗎？「我們若認自己

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」（約

壹一9）。所以公義信實的神會在我們悔改承認罪過時，而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

們。

 雖然我們不定罪，卻不是讓我們漠視、無感於不公義、不敬虔、不正確的道

理與行為，「因為你們確實地知道，無論是淫亂的，是污穢的，是有貪心的，在基

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。有貪心的，就與拜偶像的一樣。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

哄；因這些事，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。所以，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」（弗

五5-7）。我們不該與這些不聖潔、污穢、貪心的同夥，但其實在「弗五11」提到

「那暗昧無益的事，不要與人同行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」，更要我們責備揭發行

這事的人，《呂振中譯本》譯為「別一同有分於黑暗之無善果行為了；寧可訐發

出來。」責備的原文  的意義有：揭發、揭露，公開為某事「定罪」或「指

證」某人、指責、指正、懲罰、懲戒，可見教會需要有這樣的指正與揭發如此無善

果的行為，教會的監督與長輩都應該了解自己的職分，勇於承擔這樣的責任，更該

為真理竭力爭辯（猶3），鄭重持定真理的根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